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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春節期間服務提供一覽表(113年 2月 8日至 2月 14日) 附表 1  

  

縣市別 

長照服務項目 

居家照顧服
務 

日間照顧
服務 

家庭托顧
服務 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喘息服務 餐飲服務 

花蓮縣 

42家服務單

位，針對獨

居者或有特

殊需求之個

案，春節期

間將視人力

狀況安排服

務。 

1 間(部花)

僅 2/8提供

服務、1 間

( 瑞 穗 以

琳)於春節

期 間 提 供

服務，餘 15

間 均 暫 停

服務。 

共 13 間家

庭 托 顧 於

春 節 期 間

提供服務，

餘 9間暫停

服務。 

2/8日，4家

服 務 單 位

提供服務。

2/13僅1家

提供服務。

2/14 日，3

家 提 供 服

務。 

2/8提供服務單位 5家: 

門諾、富爾捷、老家、 

信義、脊髓。 

*預約請於用車前 1-7 日

完成 

 

2/12提供服務單位 1家:

信義計程車 

 

2/13、14提供服務單位 2

家: 

門諾基金會、信義計程車 

 

*春節期間 

(2/12-14) 

用車請於 

2/8前預約 

*門諾: 

03-8360030 

*信義: 

0800880196 

(02)27920577 

 

備註: 2/15-17日預約

車趟請在 2/7 中午 12

點以前預約完成 

居 家 喘 息

共 31 間視

人 力 狀 況

提供服務，

日 照 及 小

规 模 多 機

能 夜 間 喘

息服務 1間

提供服務，

機 構 喘 息

共 11 間提

供服務，巷

弄 長 照 站

喘 息 暫 停

服務。 

暫停送餐

改以代餐

方式提供

服務 

＊春節期間，長照服務需預先提出申請，以利照管中心或區域整合型服務中心(A級單位)於春節前
先安排連結服務資源。(各項長照服務以各縣市實際提供為準)  

＊特殊個案係依照管中心評估個案符合獨居或家人無法照顧等條件者。 
＊非全區係指部分單位提供部分區域服務。 


